
A26

■ 2015年3月26日 星期四

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股票简称：山东黄金 股票代码：600547� � � �公告编号：临2015-014

� �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济南市舜华路2000号舜泰广场3号楼

公开发行

2013

年公司债券（第二期）发行公告

发行人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1、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公司”或“山东黄金” ）向社会公开发行总额

不超过33亿元（含33亿元）的公司债券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3〕318号文核准。

2、发行人本期发行面值共13亿元的公司债券，即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公司债券（第二

期）（以下简称“本期债券” ），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元，共计1,300万张，发行价格为100元/张。

3、发行人长期主体信用等级为AAA，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AAA；发行人最近一期末净资产（含少数

股东权益）为96.45亿元（2014年9月30日合并资产负债表中股东权益合计），资产负债率为58.78%。发行

人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为17.34亿元（2011年、2012年及2013年合并利润表中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的平均值），预计不少于本期债券一年利息的1.5倍。 发行人在本次发行前的财

务指标符合相关规定。

4、本期债券由山东黄金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5、本期债券期限为5年，附第3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6、 本期债券的票面利率预设区间为4.00%-5.50%。 本期债券最终票面利率将根据网下询价簿记结

果，由发行人与簿记管理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协商一致，并经监管部门备案后在利率询价区间内确定，在

债券存续区内固定不变。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于2015年3月27日（T-1日）向网下机构投资者利率询价，并根据利

率询价情况确定本期债券的最终票面利率。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于2015年3月28日（T日）在

《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公告本期债券的最终票面利率，敬请投资

者关注。

7、 本期债券发行采取网上面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公开发行和网下面向机构投资者询价配售相结合的

方式。 网上申购按“时间优先” 的原则实时成交，网下申购由发行人与簿记管理人根据网下询价情况进行

配售。 具体发行安排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进行。

8、本期债券网上、网下预设的发行数量分别为0.1亿元和12.9亿元。 发行人和簿记管理人将根据网上

发行情况决定是否启动回拨机制。网上和网下之间的回拨为单向回拨，不进行网下向网上回拨。本期债券

在进行网上网下回拨后，认购不足13亿元的部分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以余额包销的方式购入。

9、网上发行投资者可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参加申购，本期债券发行代码为“751986” ，简称

为“13鲁金02” 。参与本次网上发行的每个证券账户最小认购单位为1手（10张，1,000元），超过1手的必

须是1手的整数倍。 网上认购次数不受限制。

10、网下发行仅面向机构投资者。机构投资者通过向簿记管理人提交《网下利率询价及认购申请表》

的方式参与网下询价申购。机构投资者网下最低申购单位为1,000手（100万元），超过1,000手的必须是

1,000手（100万元）的整数倍，保荐人（主承销商）另有规定的除外。

11、投资者不得非法利用他人账户或资金进行认购，也不得违规融资或替他人违规融资认购。投资者

认购并持有本期债券应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有关规定，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

律责任。

12、敬请投资者注意本公告中本期债券的发行方式、发行对象、发行数量、发行时间、认购办法、认购

程序、认购价格和认购款缴纳等具体规定。

13、发行人将在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尽快办理有关上市手续，本期债券具体上市时间另行公告。

14、本期债券向全市场发行（含个人投资者），发行完成后，本期债券可同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竞价

交易系统、大宗交易系统和固定收益证券综合电子平台挂牌上市。

15、本公告仅对本期债券发行的有关事宜进行说明，不构成针对本期债券的任何投资建议。投资者欲

详细了解本期债券情况，请仔细阅读《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13年公司债券（第二期）

募集说明书》，该募集说明书摘要已刊登在2015年3月26日的《上海证券报》上。 有关本次发行的相关资

料，投资者亦可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查询。

16、有关本次发行的其他事宜，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视需要在《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及时公告，敬请投资者关注。

释 义

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在本公告中具有如下含义：

发行人、公司、山东黄金 指 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本期债券 指 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公司债券（第二期）

本次发行 指 本期债券的发行

保荐人、主承销商、簿记管理人、债券

受托管理人、广发证券

指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人、山东黄金集团 指 山东黄金集团有限公司

联合信用、评级机构 指 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证券登记机构、登记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网下询价日（T-1日） 指 2015年3月27日，为本次发行接受机构投资者网下询价的日期

发行首日、网上认购日、网下认购起始

日（T日）

指

2015年3月30日，为本次发行接受投资者网上认购的日期以及网下认购

的起始日期

承销团 指

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本次发行组织的、由签署承销团协议的各方

组成的承销团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亿元

社会公众投资者 指

持有登记公司开立的首位为A、B、D、F证券账户的社会公众投资者 （法

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机构投资者 指

在登记公司开立合格证券账户的机构投资者（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

外）

一、本期发行基本情况

1、债券名称：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公司债券（第二期）（简称为“13鲁金02” ）。

2、发行规模：本期债券发行规模为人民币13亿元。

3、票面金额：本期债券每张票面金额为100元。

4、发行价格：本期债券按面值平价发行。

5、债券品种和期限：本期公司债券的期限为5年，附第3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

售选择权。

6、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本期公司债券的固定票面利率在其存续期的前3年内固定不变。如发行人行

使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则未被回售部分在其存续期后2年票面利率为前3年票面利率加上调基点，在其

存续期后2年固定不变。 如发行人未行使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则未被回售部分在其存续期后2年票面利

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

发行人将于本期债券存续期内第3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前的第30个交易日， 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

披露媒体上发布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的票面利率以及上调幅度的公告。 若发行人未行使利率上调权，

则本期债券后续期限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

7、回售选择权：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的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公告后，投资者有权选

择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第3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将其持有的本期债券全部或部分按面值回售给发行人。

8、债券形式：本期债券为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 投资者认购的本期债券在登记机构开立的托管账

户托管记载。 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债券持有人可按照有关主管机构的规定进行债券的转让、质押等操

作。

9、发行首日和起息日：本期债券的发行首日和起息日为2015年3月30日。

10、 付息日：2016年至2020年每年的3月30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 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

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自2016年至2018年每年的3月30日。 如遇法定及政府指定节假日或休息

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工作日。

11、兑付日：本期债券的兑付日为2020年3月30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兑

付日为2018年3月30日。 如遇法定及政府指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工作日。

12、计息期限：本期债券计息期限自2015年3月30日起至2020年3月29日止，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

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计息期限为2015年3月30日起至2018年3月29日。

13、付息、兑付方式：本期债券本息支付将按照本期债券登记机构的有关规定统计债券持有人名单，

本息支付方式及其他具体安排按照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办理。

14、信用等级：根据联合信用出具的《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公司债券（第二期）信用评

级分析报告》（联合评字[2015]011号），公司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AAA，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AAA。

在本期债券的存续期内，资信评级机构将在《评级报告》正式出具后每年进行定期或不定期跟踪评级。

15、付息、兑付方式：本期债券本息支付将按照本期债券登记机构的有关规定统计债券持有人名单，

本息支付方式及其他具体安排按照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办理。

16、担保条款：本期债券由山东黄金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17、债券受托管理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本期债券的受托管理人、保荐机构以及主承销商为广发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

18、本次发行对象：网上发行对象为持有中国证券登记公司开立的首位为A、B、D、F证券账户的社会

公众投资者（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网下发行对象为符合法律法规的机构投资者（法律法规禁止

购买者除外）。

19、发行方式：本期债券采取网上面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公开发行和网下面向机构投资者询价配售相

结合的方式发行。网上认购按“时间优先” 的原则实时成交，网下申购由本公司与簿记管理人根据簿记建

档情况进行债券配售。 发行人和簿记管理人将根据网上发行情况决定是否启动网上网下回拨机制，网上

和网下之间的回拨为单向回拨。

20、向公司原股东配售安排：本期债券不向公司原股东优先配售。

21、承销方式：本期债券的发行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广发证券组织承销团，采取余额包销的方式

承销。 本期债券认购不足13亿元的部分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余额包销。

22、拟上市交易场所：本期债券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23、新质押式回购：本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AAA，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AAA，本期债券符合进

行新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基本条件。发行人拟向上交所及债券登记机构申请新质押式回购安排。如获批准，

具体折算率等事宜将按上交所及债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执行。

24、募集资金用途：本次发行募集资金为13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25、税务提示：根据国家有关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投资者投资本期债券所应缴纳的税款由投资者

承担。

26、与本期债券发行有关的时间安排：

日期 发行安排

T-2日（2015年3月26日） 刊登募集说明书及募集说明书摘要、发行公告

T-1日（2015年3月27日）

网下询价

确定票面利率

T日（2015年3月30日）

公告最终票面利率

网上认购日

网下认购起始日

网上认购的剩余部分回拨至网下发行（如有）

T＋1日（2015年3月31日）

保荐人（主承销商）向获得网下配售的机构投资者发送《配售缴款通知

书》

T＋2日（2015年4月1日）

网下机构投资者于当日17:00前将认购款划至保荐人（主承销商）专用

收款账户

T＋3日（2015年4月2日）

刊登发行结果公告

网下发行注册日

注：上述日期为交易日。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发行，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修改

发行日程。

二、网下向机构投资者利率询价

（一）询价对象

本次网下利率询价对象为在登记公司开立合格证券账户的机构投资者 （法律、 法规禁止购买者除

外）。

（二）利率询价预设区间及票面利率确定方法

本期债券票面利率预设区间为4.00%-5.50%，最终的票面利率将由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根

据网下向机构投资者的询价结果在上述利率预设区间内协商确定。

（三）询价时间

本期债券网下利率询价的时间为2015年3月27日（T-1日），参与询价的投资者必须在2015年3月27

日（T-1日）9:30至15:00之间将《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公司债券（第二期）网下利率询价

及申购申请表》（以下简称“《网下利率询价及申购申请表》” ）（见附件）传真至簿记管理人处。

（四）询价办法

1、填制《网下利率询价及申购申请表》

拟参与网下询价的机构投资者可以从发行公告所列示的网站下载 《网下利率询价及申购申请表》，

并按要求正确填写。

填写《网下利率询价及申购申请表》应注意：

（1）应在发行公告所指定的利率预设区间内填写询价利率；

（2）每一份利率询价表最多可填写5个询价利率，询价利率可不连续；

（3）填写询价利率时精确到0.01%；

（4）询价利率应由低到高、按顺序填写；

（5）每个询价利率上的申购总金额不得少于100万元（含100万元)，并为100万元的整数倍；

（6）每一询价利率对应的申购总金额，是当最终确定的票面利率不低于该询价利率时，投资者的最

大投资需求；

（7）每一机构投资者在《网下利率询价及申购申请表》中填入的最大申购金额不得超过该品种的初

始发行规模，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另有规定的除外。

2、提交

参与利率询价的机构投资者应在2015年3月27日 （T-1日）9:30至15:00之间将以下文件传真至簿

记管理人处：

（1）填妥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的《网下利率询价及申购申请表》；

（2）加盖单位公章的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或其他有效的法人资格证明文件复印件（须加盖

单位公章）；

（3）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本人签章的无须提供）和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

保荐人（主承销商）有权根据询价情况要求投资者提供其他资质证明文件。

每家机构投资者只能提交一份《网下利率询价及申购申请表》，如投资者提交两份以上（含两份）

《网下利率询价及申购申请表》，则以最先到达的视为有效，其后的均视为无效。

投资者填写的《网下利率询价及申购申请表》一旦传真至簿记管理人处，即被视为向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发出的正式申购要约，具有法律约束力，不得撤回。

传真：020-87553574；020-87557978

电话：020-87555888-8342、6040、6141、8053；010-59136721；010-59136718；010-59136652� 。

3、利率确定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根据网下利率询价结果在预设的利率区间内确定本期债券各品种的

最终票面利率，并将于2015年3月30日（T日）在《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上公告本期债券的最终票面利率。 发行人将按上述确定的票面利率向投资者公开发行本期债券。

三、网上发行

（一）发行对象

网上发行对象为持有登记公司开立的首位为A、B、D、F证券账户的社会公众投资者（法律、法规禁止

购买者除外）。

（二）发行数量

本期债券发行总额为13亿元，网上发行数量预设为发行总额的0.77%，即 亿元。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将根据网上发行情况决定是否启动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如网上发行数量获得全额认购，则不

进行回拨；如网上发行数量认购不足，则将剩余部分全部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债券采取单向回拨，不进

行网下向网上回拨。

（三）发行时间

网上发行时间为1个交易日，即发行首日2015年3月30日（T日）上交所交易系统的正常交易时间（上

午9:30-11:30，下午13:00-15:00）。 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本次发行，则顺延至下一交易日继续进行。

（四）认购办法

1、本期债券的发行代码为“751986” ，简称为“13鲁金02” 。

2、发行价格为100元/张。

3、在网上发行日的正常交易时间内，保荐人（主承销商）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进行“卖出申报” ，参

与网上发行的投资者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进行“买入申报” ，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撮合成交，按“时间优

先” 的原则实时成交。

网上认购按照“时间优先” 的原则，先进行网上认购的投资者的认购数量将优先得到满足，上交所交

易系统将实时确认成交。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根据网上发行情况决定是否启动回拨机制，如

网上发行数量获得全额认购，则不进行回拨；如网上发行数量认购不足，则将剩余部分全部回拨至网下发

行；本次债券采取单向回拨，不进行网下向网上回拨。

4、参与本次网上发行的每个证券账户最小认购单位为1手（10张，1,000元），超过1手的必须是1手

的整数倍。 投资者认购数量上限还应遵照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执行，并自行承担相应

的法律责任。

5、凡参与网上认购的投资者，认购时必须持有上交所证券账户并办理指定交易，尚未办理开户登记

手续的投资者，必须在网上认购日2015年3月30日（T日）之前开立上交所证券账户及办理指定交易。 已

开立资金账户但没有存入足额资金的认购者，需在网上认购日之前（含当日）存入全额认购款；尚未开立

资金账户的认购者，必须在网上认购日之前（含当日）在与上交所联网的证券交易网点开设资金账户，并

存入全额认购款。 资金不足部分的认购视为无效认购。

6、社会公众投资者网上认购次数不受限制。

（五）结算与登记

网上发行的结算与登记按照登记公司相关业务规则办理。

四、网下发行

（一）发行对象

网下发行的对象为在登记公司开立合格证券账户的机构投资者（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机构

投资者的申购资金来源必须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二）发行数量

本期债券发行总额为13亿元，网下发行规模预设为发行总额的99.23%，即 亿元。 发行人和保荐人

（主承销商）将根据网上发行情况决定是否启动回拨机制，如网上发行数量获得全额认购，则不进行回

拨；如网上发行数量认购不足，则将剩余部分全部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期债券采取单向回拨，不进行网下

向网上回拨。

参与本期债券网下发行的每个机构投资者的最低申购单位为1,000手（100万元），超过1,000手的

必须是1,000手（100万元）的整数倍。

（三）发行价格

本期债券的发行价格为100元/张。

（四）发行时间

本期债券网下发行的期限为3个交易日，即2015年3月30日（T日）至2015年4月1日（T＋2日）每日

的9:00-17:00。

（五）申购办法

1、凡参与网下申购的机构投资者，申购时必须持有在登记公司开立的合格证券账户。 尚未开户的机

构投资者，必须在2015年3月27日（T-1日）前开立证券账户。

2、拟参与网下认购的机构投资者在网下发行期间自行联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保荐人（主承销

商）根据网下机构投资者认购意向，与机构投资者协商确定认购数量，并向机构投资者发送配售缴款通知

书。 网下配售不采用比例配售的形式，在同等条件下，参与网下询价的投资者的认购意向将优先得到满

足。

各机构投资者应在2015年3月27日 （T-1日）9:30-15:00之间将以下文件传真至保荐人 （主承销

商）处：

（1）由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的《网下利率询价及申购申请表》；

（2）加盖单位公章的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或其他有效的法人资格证明文件复印件（须加盖

单位公章）；

（3）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本人签章的无须提供）和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

（4）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要求的其他资质证明文件。

传真：020-87553574；020-87557978

电话：020-87555888-8342、6040、6141、8053；010-59136721；010-59136718；010-59136652� 。

（六）配售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网下询价结果对所有有效申购进行配售，机构投资者的获配售金额不会

超过其有效申购中相应的最大申购金额。 配售依照以下原则：按照投资者的申购利率从低到高进行簿记

建档，按照申购利率从低向高对认购金额进行累计，当累计金额超过或等于本期债券发行总额时所对应

的最高申购利率确认为发行利率；申购利率在最终发行利率以下（含发行利率）的投资者按照价格优先

的原则配售；在申购利率均为发行利率的情况下，按照时间优先的原则进行配售，同时适当考虑长期合作

的投资者优先。

（七）缴款

获得配售的机构投资者应按照规定及时缴纳认购款，认购款须在2015年4月1日（T+2）17:00前足

额划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收款账户。划款时应注明机构投资者全称和“山东黄金公司债券认购

资金”字样，同时向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传真划款凭证。

账户名称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 工行广州市第一支行

账号 3602000129200191192

汇入行地点 广州

大额支付系统号 102581000013

联系人 王仁惠、林豪、羊倩仪、袁娇珑、武建新、崔志军、李文卉

传真 020-87553574；020-87557978

联系电话

020-87555888-8342、6040、6141、8053；010-59136721；

010-59136718、010-59136652

（八）违约申购的处理

对未能在2015年4月1日（T+2日）17:00前缴足认购款的机构投资者将被视为违约申购，保荐人（主

承销商）有权取消其认购。 保荐人（主承销商）有权处置该违约投资者申购要约项下的全部债券，并有权

进一步依法追究违约投资者的法律责任。

五、认购费用

本次发行不向投资者收取佣金、过户费、印花税等费用。

六、风险提示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在已知范围内已充分提示本次发行可能涉及的风险事项，详细风险提

示参见《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13年公司债券（第二期）募集说明书》。

七、发行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簿记管理人及债券受托管理人

（一）发行人

名称：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山东省济南市舜华路2000号舜泰广场3号楼

联系人：汤琦、王硕

电话：0531-67710376、67710381

传真：0531-67710380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簿记管理人、债券受托管理人

名称：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广州市天河北路183-187号大都会广场43楼（4301-4316房）

联系人：武建新、崔志军、

电话：010-59136718、010-59136721、

传真：020-87553574、020-87557978

发行人：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3月26日

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3月26日

附件：

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公司债券（第二期）

网下利率询价及申购申请表

重要声明

填表前请详细阅读发行公告及填表说明。

本表一经申购人完整填写，且由其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及加盖单位公章后传真至保荐人（主承销商）

后，即对申购人具有法律约束力，不可撤销。申购人承诺并保证其将根据保荐人（主承销商）确定的配售数量按时完成缴

款。

基本信息

机构名称 营业执照注册号

经办人姓名 法定代表人

联系电话 传真号码

证券账户名称（上海） 托管券商席位号

证券账户号码（上海）

利率询价及申购信息（询价利率区间4.00%-5.50%）

票面利率（%） 申购金额（万元） 申购金额（万元） 申购金额（万元）

重要提示：请将此表填妥签字并加盖公章后，于2015年3月27日(T-1日)9:30至15:00时间连同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法

定代表人本人签章的无须提供）、加盖公章的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账户卡复印件、经办人身

份证复印件传真至簿记管理人处， 传真：020-87553574；020-87557978； 电话：020-87555888-8342、6040、6141、

8053；010-59136721；010-59136718、010-59136652；联系人王仁惠、林豪、羊倩仪、袁娇珑、武建新、崔志军、李文卉。

申购人在此承诺：

1、申购人以上填写内容真实、有效、完整；

2、申购人的申购资格、本次申购行为及本次申购资金来源符合有关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及其他适

用于自身的相关法定或合同约定要求，已就此取得所有必要的内外部批准；

3、本次最终申购金额为网下利率询价表中不高于最终票面利率的询价利率对应的最大有效的申购金额；

4、申购人在此承诺接受发行人与簿记管理人制定的本次网下发行申购规则；申购人同意簿记管理人按照网下利率

询价表的申购金额最终确定其具体配售金额，并接受簿记管理人所确定的最终配售结果；

5、申购人理解并接受，如果其获得配售，则有义务按照《配售缴款通知书》规定的时间、金额和方式，将认购款足额

划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通知的划款账户。 如果申购人违反此义务，承担相应缴款责任的承销商有权处置该违约申购

要约项下未缴款部分对应的本期债券。同时，申购人同意就逾时未划部分按每日万分之一的比例向承担缴款责任的承销

商支付违约金，并赔偿该承销商由此遭受的损失；

6、申购人理解并接受，如遇不可抗力、监管者要求或其他可能对本次发行造成重大不利影响的情况，在经与主管机

关协商后，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有权暂停或终止本次发行。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签字：

（单位盖章）

2015年 月 日

填表说明：以下内容不需传真至簿记管理人处，但应被视为本发行公告不可分割的部分，填表前请仔

细阅读

1、参与本次网下利率询价发行的机构投资者应认真填写《网下利率询价及申购申请表》；

2、有关票面利率和申购金额的限制规定，请参阅发行公告相关内容；

3、本期债券的申购上限为13亿元（含13亿元）；

4、票面利率应在询价利率区间内由低到高填写，最小变动单位为0.01%，最多可填写5档票面利率及

对应的申购金额；

5、每个申购利率上的申购金额不得少于100万元（含100万元），超过100万元的必须是100万元的整

数倍；

6、每一申购利率对应的申购金额是当最终确定的票面利率不低于该申购利率时，投资者的最大投资

需求；

7、票面利率及申购金额填写示例（声明：本示例数据为虚设，不含任何暗示，请投资者根据自己的判

断填写）。

假设本期债券票面利率的询价区间为4.40%~4.80%。 某投资者拟在不同票面利率分别申购不同的

金额，其可做出如下填写：

票面利率（%） 申购金额（万元）

4.40% 1,000

4.50% 3,000

4.60% 5,000

4.70% 7,000

4.80% 10,000

上述报价的含义如下：

◆当最终确定的票面利率高于或等于4.80%时，有效申购金额为10,000万元；

◆当最终确定的票面利率低于4.80%，但高于或等于4.70%时，有效申购金额7,000万元；

◆当最终确定的票面利率低于4.70%，但高于或等于4.60%时，有效申购金额5,000万元；

◆当最终确定的票面利率低于4.60%，但高于或等于4.50%时，有效申购金额3,000万元；

◆当最终确定的票面利率低于4.50%，但高于或等于4.40%时，有效申购金额1,000万元；

◆当最终确定的票面利率低于4.40%时，该询价要约无效。

8、参与网下利率询价的机构投资者请将此表填妥并加盖单位公章后在本发行公告要求的时间内连

同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本人签章的无须提供）

和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传真至簿记管理人处。

9、投资者须通过以下传真号码以传真方式参与本次网下利率询价，以其他方式传送、送达一概无效。

传真：020-87553574；020-87557978；电话：020-87555888-8342、6040、6141、8053；010-59136721、

010-59136718、010-59136652。

股票简称：山东黄金 � �股票代码：600547� � � �公告编号：临2015-015

� �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济南市舜华路2000号舜泰广场3号楼）

公开发行

2013

年公司债券（第二期）募集说明书

重要声明

本募集说明书及其摘要的全部内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公

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3号———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及其它现行法律、法规的规定，并结合本公司的实际情况编制。

一、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截至本募集说明书封面载明日期，本募集说明书及其

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的法律责

任。

二、本公司负责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保证本募集说明书及其摘要中财务会

计资料真实、完整。

三、凡欲认购本期债券的投资者，请认真阅读本募集说明书及其有关的信息披露文件，并进行独立投

资判断。 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及其他政府部门对本次发行所作的任何决定，均不表明其对发行人所发行公

司债券的价值或者投资人的收益作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 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规定，本期债券依法发行后，发行人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本公

司自行负责，由此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五、凡认购、受让并合法持有发行人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投资者，均视同自愿接受本募集说明书对

《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及《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 《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债券受托管理协

议》及债券受托管理人报告将置备于债券受托管理人处，债券持有人有权随时查阅。

六、除本公司和主承销商外，本公司没有委托或授权任何其他人或实体提供未在本募集说明书中列

明的信息和对本募集说明书作任何说明。 投资者若对本募集说明书及其摘要存在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

的证券经纪人、律师、专业会计师或其他专业顾问。 投资者在评价和购买本期债券时，应特别审慎地考虑

本募集说明书第二节所述的各项风险因素。

释 义

在本募集说明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发行人、公司、本公司、山东黄金 指 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人、山东黄金集团 指 山东黄金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债券 指 公司依照法定程序发行、约定在一年以上期限内还本付息的有价证券

本次债券、本次公司债券 指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3〕318号文核准，发行人可向

社会公开发行的面值不超过人民币33亿元（含33亿元）的公司债券

本期债券 指

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公司债券（第二期），即本次债券项下

的第二期债券

本次发行 指 本期债券的公开发行

本募集说明书 指

发行人为发行本期债券而制作的《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公

司债券（第二期）募集说明书》

本募集说明书摘要 指

发行人为发行本期债券而制作的《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公

司债券（第二期）募集说明书摘要》

承销团 指

主承销商为本次发行组织的，由主承销商、副主承销商和分销商组成的承

销团

保荐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债券受

托管理人、广发证券

指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天圆全、审计机构 指 北京天圆全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评级机构、联合评级 指 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

律师事务所 指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财政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工信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登记公司、登记机构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股东大会 指 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董事会 指 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 指 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A股 指 面值人民币1.00元的记名式人民币普通股

交易日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

首发 指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

最近三年、近三年 指 2011年、2012年、2013年

最近一期 指 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9月30日

报告期 指 2011年度、2012年度、2013年度、2014年1-9月

元 指 人民币元

《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指 《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指 《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公司债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第一节 发行概况

本募集说明书是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本公

司实际情况编写，旨在向投资者提供本公司基本情况和本次发行的详细资料。

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是根据本募集说明书所载明的资料申请发行的。 除本公司和主承销商外，本公

司没有委托或授权任何其他人或实体提供未在本募集说明书中列明的信息和对本募集说明书作任何说

明。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中文名称：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ShandongGoldMiningCo.,Ltd.

法定代表人 王立君

注册资本 人民币1,423,072,408.00元

股票代码 600547

股票简称 山东黄金

股票上市地 上海证券交易所

注册地址 山东省济南市舜华路2000号舜泰广场3号楼

办公地址 山东省济南市舜华路2000号舜泰广场3号楼

邮政编码 250100

电话号码 0531-67710376，67710381

传真号码 0531-67710380

互联网网址 www.sdhjgf.com

电子信箱 gold547@sina.com

经营范围

前置许可经营项目：批准许可范围内的黄金开采、选冶。 一般经营项目：黄金矿山专用设备、建筑装

饰材料（不含国家法律法规限制产品）的生产、销售。

二、本次发行核准情况

1、2013年1月29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十八次会议（临时）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的议案》。

2、2013年2月21日，公司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3、2013年3月18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十九次会议（临时）审议通过了《关于分期发行公司债券

的议案》。

4、2013年4月7日，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3﹞318号文” 核准，本公司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规

模不超过33亿元的公司债券。

三、本期债券的主要条款

1、债券名称：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公司债券（第二期）。

2、发行规模：本期债券发行规模为人民币13亿元。

3、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本期债券面值100元，按面值发行。

4、债券品种和期限：本次发行的债券为固定利率债券，期限为5年，附第3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

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5、债券利率及其确定方式：本期债券票面利率由发行人和主承销商通过发行时市场询价协商确定。

6、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本期公司债券的固定票面利率在其存续期的前3年内固定不变。如发行人行

使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则未被回售部分在其存续期后2年票面利率为前3年票面利率加上调基点，在其

存续期后2年固定不变。 如发行人未行使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则未被回售部分在其存续期后2年票面利

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

发行人将于本期债券存续期内第3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前的第30个交易日， 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

披露媒体上发布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的票面利率以及上调幅度的公告。 若发行人未行使利率上调权，

则本期债券后续期限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

7、回售选择权：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的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公告后，投资者有权选

择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第3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将其持有的本期债券全部或部分按面值回售给发行人。

8、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本期债券按年付息、到期一次还本。即，利息每年支付一次，最后一期利息

随本金一起支付。 年度付息款项自付息日起不另计利息，本金自本金兑付日起不另计利息。

9、发行首日或起息日：2015年3月30日。

10、付息、兑付方式：本期债券本息支付将按照证券登记机构的有关规定统计债券持有人名单，本息

支付方式及其他具体安排按照证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办理。

11、 付息日：2016年至2020年每年的3月30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 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

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自2016年至2018年每年的3月30日。 如遇法定及政府指定节假日或休息

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工作日。

12、本金兑付日：2020年3月30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2018年3月

30日。 如遇法定及政府指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工作日。

13、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联合评级综合评定，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AAA，本期债券的信

用等级为AAA。

14、保荐人、主承销商、簿记管理人、受托管理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5、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 投资者认购的本期债券在证券登记机构开立的托管账户记

载。 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债券持有人可按照有关主管机构的规定进行债券的转让、质押等操作。

16、发行方式：本期债券发行采取网上面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公开发行和网下面向机构投资者询价配

售相结合的方式。 具体发行方式见发行公告。

17、发行对象及向公司股东配售的安排：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公司股东配售。

18、承销方式：本期债券由主承销商负责组建承销团，以余额包销的方式承销。

19、募集资金用途：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拟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20、发行费用概算：本期债券的发行费用预计不超过募集资金总额的0.7%。

21、拟上市地：上海证券交易所。

22、上市安排：本次发行结束后，公司将尽快向上交所提出关于本期债券上市交易的申请。 具体上市

时间将另行公告。

23、债券担保情况：本期债券由山东黄金集团为本期债券提供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四、本期债券发行上市安排

1、本期债券发行时间安排

本期债券上市前的重要日期安排如下：

发行公告刊登日 2015年3月26日

发行首日 2015年3月30日

预计发行期限 2015年3月30日-2015年4月1日

网上申购日 2015年3月30日

网下认购期 2015年3月30日-2015年4月1日

2、本期债券上市安排

公司将在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尽快向上交所提出上市申请，办理有关上市手续，具体上市时间将另

行公告。

五、与本次发行的有关机构

（一）发行人：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山东省济南市舜华路2000号舜泰广场3号楼

法定代表人：王立君

联系人：汤琦、王硕

联系地址：山东省济南市舜华路2000号舜泰广场3号楼

电话：0531-67710376、67710381

传真：0531-67710380

邮政编码：250101

（二）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广州市天河北路183-187号大都会广场43楼（4301-4316房）

法定代表人：孙树明

项目主办人：彭邓华、陈光

项目组成员：张威、左亚秀、廖雅妮、余蔚、王旭雨、刘璐、石磊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5号新盛大厦B座9层

电话：010-56571665、020-87555888

传真：010-56571688

邮政编码：100033

（三）副主承销商

1、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住所：济南市市中区经七路86号

法定代表人：李玮

联系人：李国维、陶云

联系地址：济南市经七路86号2108房间

电话：0531-68889292

传真：0531-68889293

邮政编码：250001

2、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商城路618号良友大厦

法定代表人：万建华

联系人：刘颉、聂聪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28号盈泰中心2号楼9层

电话：010-59312915、010-59312831

传真：010-59312892

邮政编码：100032

（四）分销商：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100号上海环球金融中心75楼75T30室

法定代表人：王文学

联系人：耿琳、杨婕

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100号上海环球金融中心75层

电话：021-20336000

传真：021-20336046

邮政编码：200120

（五）发行人律师：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7号财富中心A座40层

负责人：王玲

项目参与律师：王建平、高怡敏、宋彦妍、李长辉、章懿娜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7号北京财富中心写字楼A座40层

电话：010-58785013、010-58785002

传真：010-58785588

邮政编码：100020

（六）会计师事务所：北京天圆全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乙56号方圆大厦15层

法定代表人：刘天聚

经办会计师：任文君、孙小波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乙56号方圆大厦15层

电话：010-83914188

传真：010-83915190

邮政编码：100044

（七）担保人：山东黄金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山东省济南市舜华路2000号舜泰广场3号楼

法定代表人：于常青

联系人：汪晓玲、陈静

联系地址：山东省济南市舜华路2000号舜泰广场3号楼

电话：0531-67710397

传真：0531-67710085

邮政编码：250101

（八）资信评级机构：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

住所：天津市南开区水上公园北道38号爱俪园公寓508

法定代表人：吴金善

评级人员：张兆新、高鹏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2号PICC大厦12层

电话：010-85172818

传真：010-85172818

邮政编码：100022

（九）债券受托管理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广州市天河北路183-187号大都会广场43楼（4301-4316房）

法定代表人：孙树明

联系人：彭邓华、李青蔚、余蔚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5号新盛大厦B座9层

电话：010-56571665、020-87555888、010-56571655

传真：010-56571688

邮政编码：100033

（十）主承销商收款银行

名称：中国工商银行广州市第一支行

账户户名：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收款账号：3602000129200191192

（十一）申请上市的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

住所：上海市浦东南路528号证券大厦

负责人：黄红元

电话：021-68808888

传真：021-68804868

邮政编码：200120

保荐人、主承销商、债券受托管理人

（住所：广州市天河北路183-187号大都会广场43楼（4301-4316房））

签署日期：2015年3月26日

(下转A27版)

保荐人、主承销商、债券受托管理人

（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北路183-187号大都会广场43楼）

签署日期：2015年3月26日


